
考選部環境工程技師考試改進資訊彙整 

說明 

考選部為配合我國技師制度得與世界各國之技師制度相連結，進而能互相承

認其資格，特自民國 99 年起進行新制技師考試改進規劃，目前尚未完全定案，

特應張鎮南主任委員的要求，先彙整已確定之部分供參考，最後完整定案，仍待

民國 101 年考選部正式公告。 

1. 預定實施日期：新制預定於 101 年 7 月開始實施，並與舊制考試兩者併行四

年。105 年起全面實施新制，停止舊制考試。 

2. 新制預定錄取比例：第一試以錄取全程到考人數的 20％。第二試以錄取經第

一試錄取後，並完成實務養成者，以全程到考人數的 80％為錄取率。 

3. 實務養成：經第一試錄取後，必須經三年之實務養成，但具環工相關碩士學

位等，得減抵一年。 

 

目前已確定之資訊分列如下： 

一、環工技師執業範圍 

從事水及廢棄物之處理及資源化，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毒性

物質等之處理及防制，污染防治工程、生態工程、清潔生產、節能減碳、風險管

理及環境管理等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施工、

維護、檢驗、監測、評估及計畫管理等相關業務。 

 

二、應考資格 

編

號 

類

科 
應考資格 

6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應考資格如下： 

依本規則第六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組、所畢業，領

有畢業證書，有證明文件，經考選部審查符合下列各類科應考資格者，得

應本考試各類科第一試考試： 

一、分領域最低修課標準：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領有畢業證書，曾修習下列各領域相關課程，第 1 至 3 領域每

領域至少二學科，第 4 領域至少一學科，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

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學分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二、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環境工程相當科、系、組、所、學程畢業，領有畢業證書者。所稱相

當科、系、組、所、學程係指其所開設之必修課程符合第一款規定，

且經考選部審議通過並公告者。  



專業領域 可選修習課程 

1.環境科學

及檢測領

域 

環境化學、環工化學、環境工程化學、環境微生物學(微生物

學)、環工微生物學、土壤學、環境土壤學、環境毒物學、水

及廢水分析、水質檢驗、水質分析(實驗)、環境(污染物)分析、

污染監測與分析、環境化學(分析)實驗、環境工程實驗、環

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空氣污染物(採樣)分析、水文學、水

文工程學。 

2.環境及資

源管理領

域 

固體廢棄物(工程、處理)、廢棄物處理、固體廢污、廢棄物

處理與設計、垃圾廢棄物處理、環境工程（概論）、環境衛生

（或環境安全衛生）、環境規劃(概論、管理)、環境系統分析

（或環境規劃與分析）、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經濟學、污染預

防、工業減廢、環境保護法規、環境生態學(生態學)、風險

管理(評估)、有害廢棄物(處理、管理)、有害物質處理與管理、

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化（廢棄物資源化）、資源回收及廢棄物處

理、資源回收(工程、管理)、土壤復育技術、土壤污染(防治、

整治) 、清潔生產、生態工程、節能減碳（或能源管理）。 

3.環境工程

相關領域 

空氣污染(概論、工程、防制、設計、控制)污水工程、下水

道工程、水處理(工程)、給水及污水工程、衛生工程、給水

工程、自來水工程、水及廢水處理、廢水處理(工程)、環境

工程單元操作、河川污染、水質管理、水質污染、水污染防

治(工程)、工業廢水(工程、處理)、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與

地下水污染整治概論(設計)、、噪音與振動(防制、設計、控

制)、環境噪音學、噪音公害、噪音測定與防制、噪音防制工

程。 

4.環境工程

相 關 設 計

領域 

空氣污染（概論、工程、防制、控制）設計、給水工程設計、

自來水工程設計、衛生工程設計、污水工程設計、下水道工

程設計、給水排水設備、水處理工程與設計、流體力學、環

境工程設計、土壤污染（防治、整治）設計、廢棄物（處理、

工程）設計、噪音與振動（防制、控制）設計。 

 

三、第一試應試科目表 

壹、各類科共同科目：各科總分均為 100 分。 

編

號 

類

科 
應試科目 題型 考試時間 占分比率 命題大綱綱目

1 各

類

科 

1.語文能力與人文素養 混合題 90 分鐘 10% 規劃中 

2 2.應用英文與工程通識 測驗題 90 分鐘 10% 規劃中 

 



貳、各類科專業科目：題型一律為混合題，各科總分均為 100 分。 

編

號 

類

科 
應試科目 考試時間 占分比率 命題大綱綱目 

6 環

境

工

程 

環境工程基礎（一） 2 小時 15% 環境基本科學(至少含環境

化學、環境物理、環境微

生物及生態學)、流體力學

及水文學、環境工程基本

實驗（至少含採樣及檢測）

環境工程基礎（二） 3 小時 25% 給水工程、污(廢)水工程(至

少含回收再利用) 

環境工程基礎（三） 2 小時 15% 環境規劃與管理（至少含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城 鄉 環

境、國際環境保護議題）、

環境資源管理(至少含清潔

生產、節能減碳、溫室氣

體及生命周期)、環境衛生

與安全 (至少含工業衛生

與安全、噪音、振動 

環境工程基礎（四） 3 小時 25% 空氣污染、廢棄物處理及

資源化、土壤及地下水整

治 

 

四、實務養成認定標準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各類科實務養成認定標準 

1、目的： 

實務養成之目的，在使應考人於報名參加各類科技師考試第二試前能增進

該類科工程設計實務經驗、瞭解相關法令與倫理觀念，使其通過該類科技

師考試後具備執業之能力。 

2、適用對象： 

（一）經本考試第一試考試及格者。 

（二）經考選部依本規則第七條審議得免第一試或其工作經驗經審議得折

抵但仍需實務養成者。 

3、實務養成年限規定： 

實務養成必須在專業指導人員督導下完成，各類科年限規定如下表： 

類科 土木 水利 結構 大地 測量 環境 冷凍 

空調 

電機 水土 

保持 

至少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4、實務養成實質內容與單元數規定：(一個單元相當於 8 小時) 



（一）須完成下列各科四類合計達一定標準之單元數或時數之實質且被認

同之實務工作內容： 

類

科 
類別 名稱 內容 單元數 

合計 

（單元）

6. 

環

境 

第一類 規劃設計 設計前期工作(包括參與評選案或競圖案等服務建

議書撰寫及規劃等)、初步設計、細部設計、工程估

價、施工規範編制及相關發包文件、圖說校核及工

程專業協調、工程招標採購及工程發包程序等 

至少完成

第一類至

第三類二

類以上類

別，每年

合計至少

完成 140

單元 

450 

第二類 施工監造 工地現場監造、試俥、工地施工查驗、施工協調、

工程測試驗收等。 

第三類 營運管理 事務所或工程顧問機構營運及業務開發、安全管

理、專案管理與社會環境的協調、經濟性（品質、

成本及產能）、訊息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相關課題解

決能力及應用能力問題等 

第四類 專業研習

或培訓 

參加專業學術或專題講座活動（含發表專業論文或

發表專業演講）、業務培訓、法令研討、工程估價等

培訓、工程倫理講習等。 

每年至少

完 成 10

單元 

（二）應考人得依第七條規定申請實務養成年限折抵，經考選部審議結果，

折抵後尚需登記實務養成者，其各類別標準單元數得依比例計算之。 

5、實務養成專業督導人員規定： 

（一）實務養成必須由下列場所之專業督導人員督導下完成，其年資條件

如下： 

1、在各類科技師事務所、工程顧問公司執業或任職之各類科技師

者：至少應具備 5 年以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之人員； 

2、在其他之機構執業或任職之各類科技師者：至少應具備 10 年以

上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之人員； 

3、在政府各類科技師業務主管機關任職者：至少應具備公務人員高

考（或相當）同類科及格至少滿 10 年，且現仍在職中之人員。 

（二）每一位專業督導人員可同時指導人數規定： 

類科 土木 水利 結構 大地 測量 環境
冷凍

空調
電機 

水土

保持

至多 5 人 4 人 5 人 5 人 5 人 4 人 3 人 5 人 5 人 

6、實務養成合格場所及開立證明之規定：  

（一）考選部每年應定期洽請各公會轉各機構向考選部提出實務養成合格

機構之申請，經審查合格後並由考選部公告之。 

（二）公告內容包含實務養成事務所或機構名稱，專業督導人員姓名，得

開立前第四項各類科規定之實務養成類別等。 



（三）各類科實務養成證明書 (格式如附件一)由各所屬事務所(或機關、機

構)確實開立，並負法律責任。 

7、實務養成管理工作： 

（一）定期更新、公告合格之實務養成事務所、機構及專業督導名冊。 

（二）受理應考人實務養成登記或變更登記申請。應考人於第一試及格後

應自行擇定合格養成機構，經該機構接受並取得同意書後，始得向

考選部申請實務養成登記。第一次申請時應同時繳交報名費，費額

由考選部定之。申請變更登記時免繳報名費。 

（三）受理應考人申請實務養成減免審議，申請時應同時繳交減免審議費，

費額由考選部定之。 

（四）經登記、減免審查合格之人員應列冊建檔管理。 

（五）實務養成期間，應考人應每三至六個月繳交工作記錄手冊一次，必

要時得採線上登錄方式。 

（六）實務養成期間，考選部成立實務養成審議委員會，定期選定實務養

成機構前往訪視並提報告。 

（七）考選部應協調各類科技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公學會，每年定期舉

辦實務養成巡迴座談會，並應著重宣導倫理規範要求。 

8、實務養成期滿合格審議： 

（一）應考人實務養成期滿得檢具工作記錄及證明文件向考選部申請合格

證明，申請時應同時繳交審議費，費額由考選部定之。 

（二）考選部得隨時受理應考人申請實務養成期滿合格審議，並應配合年

度考試期日計畫各類科技師第二試考試日程，提前成立各類科審議

委員會，定期舉辦各類科技師實務養成期滿合格審議作業，並核發

證明。 

（三）實務養成期滿合格應達下列各項條件：  

1、實務養成工作日數經審查已達各類科技師規定或經審查核可得減

免年限而有證明文件者。日數計算標準為：1 年以 240 日為準，

申請時尚未期滿者，得累計其認可工作日數至考試前一日止可達

規定年限且有續任職證明文件者，視為期滿。 

2.各類別及合計單元數經審查均達各類科技師標準。 

3.工作記錄報告內容經審查及個別口試及格者。口試時應依口試規

則辦理，並應以應考人之工作記錄內容為範圍，如審議委員對其

內容有疑義時，應當面請其說明。 

（四）未合格而有疑義者，得向考選部申請覆議，申請時應同時繳交覆議

費，費額為審議費減半。覆議時得由考選部另組覆議小組辦理之，

覆議以申請一次為限。  

9、前項實務養成期滿合格者由考選部核發證明，以作為報名參加各類科技師考

試第二試之依據。  



10、第 7 項及第 8 項有關各類科實務養程管理及審議作業，必要時得分別或合併

由考選部委託具公信力之相關公會或學術團體辦理之。 

 

六、第二試應試科目表 

各類科專業科目：題型一律為申論題，各科總分均為 100 分 

編

號 

類

科 
應試科目 考試時間 命題大綱綱目 

6 環

境

工

程 

環境工程實務（一） 3 小時 廢棄物資源化及土壤污染 

環境工程實務（二） 4 小時 給水工程（含更新、維護）、 

污（廢）水工程（含更新、維護、

再生利用） 

環境工程實務（三） 3 小時 空氣品質及噪音震動 

環境工程實務（四） 4 小時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規劃與管理 

 


